
厦门漳州泉州药品零售企业资质许可办理条件流程材料资料找财税达
代办

产品名称 厦门漳州泉州药品零售企业资质许可办理条件流
程材料资料找财税达代办

公司名称 财税达（厦门）财税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988号19E室之十五（注册地
址）

联系电话 17750001009 17750001009

产品详情

申请条件：

1.企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企业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人无《药品管理法》第75条、第82条规定的情形；

2.具有符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要求的经营场所和库房，新开办连锁企业总部库房面积不得少于1

000平方米；3.具备零售连锁经营相适应的管理人员和人员；4.应由10个以上门店组成，并实行“三统一

”管理，做到统一质量管理（组织、人员、文件、控制）、统一信息系统（同一信息平台、数据联网、

资料共享）、统一药品配送（门店所有药品完全由总部统一配送，不得自行购进药品）。5.具有保证所

经营药品质量的规章制度；6.具有独立的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7.对属于药品批发企业开办的药品零售连

锁企业，或药品批发企业控股的药品零售连锁企业，且批发企业和零售连锁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为同一自



然人的，零售连锁企业可委托其批发公司储存、配送药品，但批发企业必须通过《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

范》（2012版）认证；8.企业经过内审认为符合许可条件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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